
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共 9 页

1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0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 1,000万元

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

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 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混凝土）

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银行）申请额度不超

过 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 1年，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

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 6号院 9号楼 105、106、108、208、209、210、

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和下属公

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反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北京农商银行协商，中实新材料拟向该行申请

额度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 2年，仍由中关村担保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 6号院 9号楼

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

https://www.qixin.com/company/13a81d7a-8669-4727-a4bc-df8209352d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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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和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经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

估并出具编号为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 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 2025年 2月 27日的抵押价值为 8,002.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 2/3以上董事同意”。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

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罗家坟村委会

注册资本 6,67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790030905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28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

构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

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建筑砌块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涂

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普通机械

设备安装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金属丝绳及

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

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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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7,018,132.43 628,608,512.44
负债总额 452,391,010.93 465,301,364.9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00.00 37,42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49,682,115.40 462,592,469.3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含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144,624,747.38 163,304,773.42
资产负债率 75.78% 74.02%

财务指标（元）
2024年 1-12月
（经审计）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2,621,874.75 279,493,638.42
利润总额 45,078,579.18 35,538,434.61
净利润 40,043,589.25 30,382,325.76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13123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94.80% 5.20%

84.80% 15.20%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实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竣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菘峰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竣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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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号院 7号楼 4层

注册资本 496,3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荣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97338

成立日期 1999年 12月 16 日

经营范围

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

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

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

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

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55,275,515.86 12,202,271,698.57
负债总额 5,481,635,734.87 5,328,081,298.4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87,723,127.14 4,639,118,317.39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含担保、抵押、诉

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6,873,639,780.99 6,874,190,400.16
资产负债率 44.37% 43.66%

财务指标（元）
2024年 1-12月
（经审计）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37,276,370.79 522,976,938.47
利润总额 347,936,003.48 251,994,603.16
净利润 212,569,490.72 226,081,442.63

最新信用等级 AAA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兴华审字（2025）第 014235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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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中关村担保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53,862.8630 51.15%
2 北京融资担保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5,647.4994 31.36%
3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78,487.9175 15.81%
4 其他持股 5%以下股份的股东 8,301.7201 1.68%

4、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关村担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 6号院 9号楼 105、106、

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京（2020）朝不动产

权第 0059348、0059353、0061238、0061240、0062039、0062056号；X京房权

证朝字第 1224473、1224498、1224463号），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2,385.98平方

米。上述抵押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 5,654.04万元，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账面净

值合计为 4,600.65万元。

除本次抵押外，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分别向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区支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

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1,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均由公司以该

抵押资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抵押权人均为中关村担保，具体内容详

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 2,000万元融资授

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公告》《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 1,000

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003）。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

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https://www.qixin.com/company/4addb6cc-e4c9-4844-b2ff-6b6a7b3abb23
https://www.qixin.com/company/e00c7421-f891-4fa2-9537-74851e1047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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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实新材料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乙方：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担保范围及方式：乙方同意就授信协议项下因银行向甲方连续提供贷款

或其他授信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合同项下乙方担保的

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保证类型为连带保证；

4、担保期限：乙方的保证期间按授信协议项下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

具体业务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5、反担保措施：

（1）反担保类型：不动产抵押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反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

公司

（二）公司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主

要内容

1、抵押人（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抵押权人（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

（1）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清偿的本金、利息、

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

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以下简称：代偿款项），

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代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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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

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2）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向债务人收取的担保费、评审费、其

他费用、相关税费等（以下简称：担保费用），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支

付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

和费用等；

（3）反担保债权人因授信协议、保证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

不发生效力等情形下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向银行支付的赔偿款项或承担的

其他法律责任（以下简称：赔偿款项），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赔偿

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

等。

4、反担保的最高限额：

本合同项下反担保的最高限额包括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以及反

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

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

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或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支付的在授信

协议项下债务人未偿还的借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

的前提下，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所有主债权，反担保人均提供担保。

（三）公司、山东华素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

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一：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二：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2、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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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担保范围：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4、反担保金额：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5、保证期间：代偿款项、赔偿款项的保证期间为自授信协议成立之日至自

反担保债权人代债务人向银行支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之日后三年。如反担保债

权人分多笔支付代偿款项或赔偿款项的，按每笔支付日期之后三年分别计算该笔

债务的保证期间。

上述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中实新材料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中实新材料的混

凝土销售收入。

2、中实新材料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94.80%股权，小股东北京竣朗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5.20%股权；中实混凝土持有中实新材料 84.80%股权，

小股东北京菘峰商贸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新材料 10.00%股权，北京竣朗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新材料 5.20%股权。鉴于小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因而未提供同

比例担保，亦未将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94,10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59.24%和 25.35%，其中：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6,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59,5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7.4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余额为 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共 9 页

9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 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实新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中实新材料 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

4、中关村担保《营业执照》复印件；

5、中关村担保出具的基本情况说明；

6、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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